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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023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君瑞恒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莞证券 

 

珠海君瑞恒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合伙人或主要负责人，保证本

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合伙企业填写 

企业名称 
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名称 章洵滔 

设立日期 2020年 8月 25日 

实缴出资 人民币 2,000,000.00 元 

住所 
珠海市香洲红山路 26号(阳光大厦)1

栋 208房-7 

邮编 519000 

所属行业 商务服务业 

主要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2MA556YF28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是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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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

对象 
否 

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股份名称 珠海君瑞恒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减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

动时间 
尚需全国股转公司审批通过（适用于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）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

4,791,000

股，占比

79.85% 

直接持股 4,791,000股，占比 79.85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，占比 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,791,000股，占比 79.85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

权益 0股，

占比 0% 

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0股，占比 0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无 

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申请，经审批通过后转让双

方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户

登记手续。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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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
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□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√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2025年 5 月 15日，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与罗东方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信息披露义

务人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拟通过

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减持 4,791,000 股股份，拥有权

益比例从 79.85%变更为 0%。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本次权益变动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减持所持有公司流

通股合计 4,791,00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79.85%。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股东意愿

自愿减持。 

 

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25年 5月 15 日，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与罗东方女

士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拟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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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挂牌公司 4,791,000

股,标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。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发生变动，实际控制人

发生变动。 

 

（二）挂牌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，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的情形 

原控股股东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、

诚信情况及收购意图的调查情况 

收购人具备收购主体资格、诚信情况良好、

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

权益的情形，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

理办法》第六条的规定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将利用公众公司的资本市

场优势，逐步整合优质资源，推动公众公司

业务的优化配置，提高盈利能力，从而提升

公众公司股份价值和股东回报率。 

原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

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，未解除公

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，或者损害

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

否 - 

 

（三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

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该披露而未披露

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收购报告书》； 

（二）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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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：珠海君瑞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 

2025年 5月 1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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